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

股

３

股，同时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派发现金

股息每

１０

股为

０．１５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权益分配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３６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送转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１２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０９

昌正有限公司

五、本次新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增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７

，

５３９

，

５７５ ６４．４４％ １１７

，

５３９

，

５７５ １１７

，

５３９

，

５７５ ２３５

，

０７９

，

１５０ ６４．４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１

，

４６７

，

７００ ５０．１５％ ９１

，

４６７

，

７００ ９１

，

４６７

，

７００ １８２

，

９３５

，

４００ ５０．１５％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９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９．５９％ ９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５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０１７

，

７００ ０．５６％ １

，

０１７

，

７００ １

，

０１７

，

７００ ２

，

０３５

，

４００ ０．５６％

４

、外资持股

２６

，

０７１

，

８７５ １４．２９％ ２６

，

０７１

，

８７５ ２６

，

０７１

，

８７５ ５２

，

１４３

，

７５０ １４．２９％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２６

，

０７１

，

８７５ １４．２９％ ２６

，

０７１

，

８７５ ２６

，

０７１

，

８７５ ５２

，

１４３

，

７５０ １４．２９％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４

，

８６０

，

４２５ ３５．５６％ ６４

，

８６０

，

４２５ ６４

，

８６０

，

４２５ １２９

，

７２０

，

８５０ ３５．５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

，

８６０

，

４２５ ３５．５６％ ６４

，

８６０

，

４２５ ６４

，

８６０

，

４２５ １２９

，

７２０

，

８５０ ３５．５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权益分派后，按新股本

３６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２５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新泾中路

１０

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林文华 许鹏程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１６１２７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１６１２３３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３

证券简称：山下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８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接到控股股东陈夏英女士的

通知，陈夏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达到

５％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或期间

当日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减持当日

总股本的比

例

成交均价

（元）

陈夏英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９５３

，

５７１ ０．９４８８％ ２３．０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３５１

，

６００ ０．１７４９％ １６．３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３０８

，

６７１ ０．１５３６％ １５．９６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３９０

，

０００ ０．１９４０％ １６．１５

陈海军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９５０％ １８．１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４９３％ ２３．０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６６

，

６５０ ０．０６６３％ ２７．８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４３３

，

３５０ ０．４３１２％ ２７．３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４８８％ ２７．０６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１４５

，

６５０ ０．０７２５％ １３．９６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６３

，

８５０ ０．１３１３％ １５．１８

孙伯仁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４６７

，

５００ ０．４６５０％ １８．１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７

，

３００ ０．０１７０％ １９．６３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１９．８３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７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３０２

，

７００ ０．３０１０％ ２２．６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２７．８９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４８８％ ２７．５９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２５．１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９９％ ２６．８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８９６％ １４．２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２６

，

２５０ ０．１１２６％ １５．３４

合计减持比例

／ ／ ／ ５％ ／

综上，陈夏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已经达到

５％

，但是在任意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均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总股本比例

陈夏英

持有股份

４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７．０１％ ９１

，

５４２

，

５８７ ４５．５４３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１

，

８１２

，

５００ １１．７５％ ２２

，

０９７

，

９４３ １０．９９４０％

陈海军

持有股份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３％ ２５

，

７９０

，

５００ １２．８３１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５

，

０１５

，

５００ ２．４９５３％

孙伯仁

持有股份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４

，

６１８

，

７５０ ２．２９７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９３％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９９０％

合计

持有股份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６７％ １２１

，

９５１

，

８３７ ６０．６７２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２％ ２７

，

５１３

，

４４３ １３．６８８３％

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股本总数由

１０

，

０５０

万股增加至

２０

，

１００

万

股，陈夏英、陈海军、孙伯仁所持股份数量也发生相应变化。

本次减持后，陈夏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２１

，

９５１

，

８３７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６０．６７％

。 其中，陈夏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１

，

５４２

，

５８７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４５．５４％

，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其他说明事项

１

、陈夏英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海军先生为陈夏英女士的弟弟，孙伯仁先生为陈夏英

女士的妹夫，前述

３

位股东属于一致行动人。

２

、本次减持前（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陈夏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为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当日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６５．６７％

，本次减持后，陈夏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为

１２１

，

９５１

，

８３７

股，占

公司股份比例为

６０．６７％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３

、公司将督促陈夏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３

证券简称：山下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９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山下湖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７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夏英

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工业园区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海军

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工业园区

股份变动性质：一致行动人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孙伯仁

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工业园区

股份变动性质：一致行动人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

字［

２００６

］

１５６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６

］

１５６

号文

的规定，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在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陈夏英及其一致行动人

山下湖、公司 指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减持山下湖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陈夏英：女，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工业园区。

２

、陈海军：男，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工业园区，

系陈夏英之弟。

３

、孙伯仁：男，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工业园区，

系陈夏英之妹夫。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山下湖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

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在于陈夏英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个人原因而减持。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

山下湖股份

１２１

，

９５１

，

８３７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６０．６７％

。

陈夏英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山下湖股票的可能， 并将会按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陈夏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达到

５％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陈夏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

人的合计持股数为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当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６５．６７％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陈夏英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山下湖股份数量为

１２１

，

９５１

，

８３７

股，占山下湖总股本的

６０．６７％

。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或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减持当日

总股本的比

例

成交均价

（元）

陈夏英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９５３

，

５７１ ０．９４８８％ ２３．０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３５１

，

６００ ０．１７４９％ １６．３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３０８

，

６７１ ０．１５３６％ １５．９６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３９０

，

０００ ０．１９４０％ １６．１５

陈海军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９５０％ １８．１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４９３％ ２３．０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６６

，

６５０ ０．０６６３％ ２７．８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４３３

，

３５０ ０．４３１２％ ２７．３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４８８％ ２７．０６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１４５

，

６５０ ０．０７２５％ １３．９６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６３

，

８５０ ０．１３１３％ １５．１８

孙伯仁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４６７

，

５００ ０．４６５０％ １８．１７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７

，

３００ ０．０１７０％ １９．６３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１９．８３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７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３０２

，

７００ ０．３０１０％ ２２．６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２７．８９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４８８％ ２７．５９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２５．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９９％ ２６．８１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８９６％ １４．２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２６

，

２５０ ０．１１２６％ １５．３４

合计减持比例

／ ／ ／ ５％ ／

综上，陈夏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已经达到

５％

，但是在任意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均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总股本比例

陈夏英

持有股份

４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７．０１％ ９１

，

５４２

，

５８７ ４５．５４３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１

，

８１２

，

５００ １１．７５％ ２２

，

０９７

，

９４３ １０．９９４０％

陈海军

持有股份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３％ ２５

，

７９０

，

５００ １２．８３１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５

，

０１５

，

５００ ２．４９５３％

孙伯仁

持有股份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４

，

６１８

，

７５０ ２．２９７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９３％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９９０％

合计

持有股份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６７％ １２１

，

９５１

，

８３７ ６０．６７２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２％ ２７

，

５１３

，

４４３ １３．６８８３％

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股本总数由

１０

，

０５０

万股增加至

２０

，

１００

万

股，陈夏英、陈海军、孙伯仁所持股份数量也发生相应变化。

四、所持股份权益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陈夏英质押股份总数为

２

，

５４０

万股。 其中，其持有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

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为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１

亿元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为

１

年； 其持有的

５４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明州支

行，为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１

年。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减少股份比例达到

５％

之日起至作出公告后两个交易日内，应当停止买卖山下湖的股

份。

第五节 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山下湖股票的情

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陈夏英身份证复印件

２

、陈海军身份证复印件

３

、孙伯仁身份证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

工业园区

股票简称 山下湖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７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陈夏英、陈海军、孙伯仁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

工业园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的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持股数量：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当日公司总股本比例：

６５．６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１２１

，

９５１

，

８３７

股 变动比例：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目前没有具体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陈夏英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陈海军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孙伯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1-014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以公

告形式发出，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一、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9,000,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74.32％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培生先生主持，全体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锦

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9,000,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000,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9,000,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独立董事蒋文军先生、马国华向大会作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99,000,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请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同意

99,000,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9,000,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000,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蒋文军先生、马国华先生向大会作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82

证券简称：栋梁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18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下午在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

室召开。 公司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其中董事文献军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会议。 公司监事会

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会议由董事长陆志宝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讨论，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许宏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其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已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许宏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1

年

5

月

1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

"

巨潮资讯网

"

的相关公

告

--"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特此公告。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

附件一：

许宏印，男，

37

岁，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硕士学位。 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籍、未有境外居留权，现任

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业务监管部副主任。

1997

年

8

月起在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任职至今。许宏印先生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

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082

证券简称：栋梁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19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涉及股东大会职权，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故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1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

：

00

二、会议地点：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栋梁路栋梁新材会议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会议召集人：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内容：

一、 审议《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六、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1

年

5

月

30

日

(

星期一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3

）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

七、会议登记方法：

1

、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8

：

30-11

：

30

，下午

1

：

30-5

：

00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3

、登记地点：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栋梁路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政编码：

313008

。

4

、联系电话：

0572－3158810

、

0572-2699791

、

0572－2699765

（传真）。

5

、联系人：袁嘉懿、嵇曼昀

八、其他事项：会期半天。 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

附件：股东登记表

截止

2011

年

5

月

30

日下午

3

：

00

交易结束时，本公司（或本人）持有栋梁新材股票，现登记参加公

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本 公 司 （或 本 人 ） 兹 授 权 委 托 （先 生

/

女 士 ）（身 份 证 号码：

）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出席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自然人股： 法人股：

股东帐户号： 股东帐户号：

持股数： 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 法人单位盖章：

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2011-022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

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1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雪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雪会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2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赵术求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术求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雪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附件：李雪会先生和赵术求先生的简历

李雪会先生：

1971

年

1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 历任三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监事、董事，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

责人。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李雪会先生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持有公司股份

3,185,00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术求先生：

1966

年

8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获黑龙江省

电力工业局优秀科技工作者，黑龙江省电力工业局科技进步贰等奖、三等奖，东北电网科学技术进步中做

出突出贡献者贰等奖，东北电力集团公司

"

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

"

。历任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中

心总工程师，

IEI

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华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北京华电高科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华电高科智能电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赵术求先生与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1-015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以公告形式在《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

通知和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12

日，董事长黄河清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董

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出席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7

人，代表股份

128,056,345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5.3273％

。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就会议通知公告列明的各项提案进行了审议并投票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8,056,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8,056,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8,056,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056,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以

2010

年末的总股本

170,0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34,

000,000.00

元（含税）。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8,056,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056,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056,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056,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056,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通过了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后的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具

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使用募集资金超出计划进度时，超出额度在计划额度

10%

（含

10%

）

且在

500

万元以内时，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超出额度在计划额度

10%

或

500

万元以上时，由董事长批准。

第十五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应严格按工程预算投入或对外投资协议约定。 因特别原因

,

必须超出预

算时

,

按下列程序审批：

1.

由公司项目负责部门编制投资项目超预算报告

,

详细说明超预算的原因、新预算编制说明及控制预

算的措施；

2.

实际投资额超出预算

10％

以内（含

10％

）且在

500

万元以内时

,

由总经理办公会议批准；

3.

实际投资额超出预算

10％

以上

20%

以下且在

5000

万元以内时

,

由董事会批准；

4.

实际投资额超出预算

20％

以上或

5000

万元以上时

,

由股东大会批准。

修订后的内容为：

删除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修订为：

第十四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应严格按工程预算投入或对外投资协议约定。 因特别原因

,

必须超出预

算时

,

按下列程序审批：

1.

由公司项目负责部门编制投资项目超预算报告

,

详细说明超预算的原因、新预算编制说明及控制预

算的措施；

2.

实际投资额超出预算

10％

以内（含

10％

）且在

500

万元以内时

,

由总经理办公会议批准；

3.

实际投资额超出预算

10％

以内（含

10％

）且在

500

万元以上时

,

由董事长批准；

4.

实际投资额超出预算

10％

以上

20%

以下且在

5000

万元以内时

,

由董事会批准；

5.

实际投资额超出预算

20％

以上或

5000

万元以上时

,

由股东大会批准。

后续条款的编号自动顺延。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0-017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6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54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5

月

24

日

●

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5

月

30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及日期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

1

、本次股利分配拟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516,421,327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6

元（含税），向股

利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309,852,796.20

元（含税）。

2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三、股权登记日和除息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5

月

24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5

月

30

日

四、发放对象

本次红利发放对象为截止

2011

年

5

月

23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派发现金红利的实施办法

1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2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股东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永生建筑有限公司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54

元。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公司将根据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10%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每股人民币

0.54

元进行派发；如该

类股东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如（

1

）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

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或者（

2

）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

原件，以及（

1

）向公司出具的经合法签署的该股东已就本次分红派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

及（

2

）股票账户卡原件、

QFII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等（以下合称

"

证明文件

"

），经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安排相关现金红利所得的代扣代缴，并由公司向该

等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6

元。 该等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

送达至公司。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前述时间内向公司提供符合要求的证明文件，公司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建议参考《企业所得税

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

依照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应当扣缴的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

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的，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纳税人未依法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从该纳税

人在中国境内其他收入项目的支付人应付的款项中，追缴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

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6

元。

六、咨询联系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邮编：

300410

电话：

022-26736999

传真：

022-26736721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